
关于《深圳市海洋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2024 年修订）》的修订说明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健全行政

裁量基准”。构建行政裁量基准制度，有利于深入推进依法行政，

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的要求和《深圳经济特区海域污染防治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成

品油监督管理条例》有关规定，我局启动对《深圳市海洋行政处

罚自由裁量权标准》（2023 年修订）（以下简称《裁量权标准》）

的修订工作，形成《深圳市海洋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2024 年

修订）（以下简称《裁量权基准》）。

一、起草背景

2022 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意见》，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

基准制定权限，明确对同一行政执法事项，上级行政机关已经制

定行政裁量权基准的，下级行政机关原则上应直接适用；要求严

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有关规定，明确不予处罚、

免予处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从重处罚的裁量阶次。此外，

《深圳经济特区海域污染防治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成品油监督

管理条例》分别于 2024 年 1 月 1 日、2023 年 9 月 1 日起生效实

施。根据上述特区法规，我局新增 8 项海洋环境保护处罚事项。

二、主要内容



（一）修订规范文件名称

根据《意见》规定，将原《深圳市海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标准》标题修改为《深圳市海洋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二）新增适用说明

原《裁量权标准》未规定适用总则，仅有具体处罚事项裁量

标准及相关备注内容。本次修订，在《裁量权基准》前新增“适

用说明”，“适用说明”新增《裁量权基准》依据及适用范围，并

将原《裁量权标准》的备注内容吸收和保留，使“适用说明”更

具备体系性，进一步规范海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三）新增八项行政处罚事项的裁量基准

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海域污染防治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成

品油监督管理条例》我局细化编制关于“用海单位未对使用海域

范围内的垃圾进行清理”等 8 项行政处罚事项的裁量基准（《裁

量权基准》序号 18-25）。

相比原《裁量权标准》，我局对非法倾废也即“未经许可或

者未在许可区域倾倒废弃物”的各裁量档次中的船舶吨位进行重

新划分。原因是特区条例的修订提高了非法倾废的罚款金额，过

去依据《深圳经济特区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罚款幅度为十万元以

上五十万元以下，《深圳经济特区海域污染防治条例》修订生效

后，非法倾废行为的罚款幅度提升至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

下。

依据原《裁量权标准》，非法倾废的处罚裁量标准，以倾废

船舶的“净吨位”作为主要裁量依据（划分四个违法档次：较轻



档次 200 以下、一般档次 200 以上 600 以下、较重档次 600 以上

1000 以下、严重档次为 1000 以上）。在《深圳经济特区海域污染

防治条例》修订，大幅提升非法倾废罚款幅度的前提下，我局通

过对集中在深圳西部海域从事疏浚、倾废工程的疏浚船舶进行问

卷调查，发现若延续原净吨位划分标准，则可能导致非法倾废案

件处罚裁量畸重。因此，此次修订对《深圳经济特区海域污染防

治条例》新增的“未经许可或者未在许可区域倾倒废弃物”处罚

事项，不再沿用原来的净吨位划分标准，结合调研结果，将大多

数案件集中在较轻和一般情节，着重打击严重破坏海洋生态环境

违法行为的同时又兼顾贯彻落实包容审慎监管的要求，规定净吨

位 600 以下为较轻情节；600 以上 1200 以下为一般情节；1200

以上或两年内因非法倾废行为受过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的为较

重情节；倾倒含有毒有害放射性物质废弃物的、有造成严重危害

后果或恶劣社会影响等其他的为严重情形的。

此外，关于对渔船的相关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参照《广东

省海洋综合执法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渔业捕捞）》，根据船长

对渔船进行相关违法行为的档次划分。

（四）制定部分减免责事项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

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粤府〔2022〕

19 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包容审慎监管的指导

意见》(粤府办〔2022〕17 号)文件精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制定新的减免责清单，具体包



括《裁量权基准》序号 20“已建立倾倒作业制度，初次未按规定

报告，危害后果轻微且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等六项从轻、

减轻和免予处罚事项及序号 14“若当事人初次违反本条规定，未

造成危害后果，积极配合执法活动，且不存在上述严重情形的，

免于行政强制”一项免于强制的事项。

（五）删除部分处罚事项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

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对同一行政执法事项，上级行政机关已

经制定行政裁量权基准的，下级行政机关原则上应直接适用。下

级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裁量权基准与上级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

裁量权基准冲突的，应适用上级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裁量权基

准。”我局删除原《裁量权标准》与上级行政执法主体制定的行

政裁量权基准规定不一致的内容。

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防治海洋工程

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海洋法律法规，上级部

门已制定自由裁量权基准，包括中国海警局和自然资源部联合印

发的《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试行）》及广

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印发的《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权适用基准》,原《裁量权标准》的裁量标准、档次、幅

度与上级部门制定的自由裁量权基准存在不一致，故此次修订仅

保留《深圳经济特区海域使用管理条例》《深圳经济特区生态环



境保护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海域污染防治条例》《深圳经济特区

成品油监督管理条例》设定的行政处罚事项。条款数量原有 97

条，删减 80 条，新增 8 条，修订后《裁量权基准》条款数量合

计 25 条。


